
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CB(2 )502 /01-02 (02 )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

《卡拉 O K 場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會議上
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

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的資料載列如下：

1 . 提供警方過去接獲在不同類型卡拉 O K 場所內進行罪惡活動的
投訴統計資料。

繼較早前向議員提供過去五年的卡拉 OK/的士高罪案統計數字
(立法會 CB(2 )2395 /0 -01 (01 )號文件 )，警方指出他們在中央資料
庫抽取卡拉 O K 店和卡拉 OK 夜總會的罪案統計數字有實際困

難 ， 因 為 這 些 數 據 與的 士 高 罪 案 統 計 數字 納 入 同 一 個類 別 計

算。

不過，警方翻查到由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一年九月期間灣

仔、油尖和旺角三個地區卡拉 OK 場所的罪案統計數字，供議
員參考（見附件）。

2 .  重新考慮條例草案提出把牌照／許可證發給自然人的建議。

條例草案第 7 條規定，任何法人團體或合夥如擬申領許可證或
牌照，須由其為此而授權的人以該團體或合夥的代表的身分提

出申請。

議員擔心假如獲授權人士其後去世、失蹤或基於其他原因未能

履行責任，卡拉 O K 場所的運作可能會受到影響。我們曾檢討
第 7 條的規定，並認為雖然在申請牌照及發出許可證或牌照
時，必須適當地授權一名人士為代表，但持牌人會是法人團體，

而並非並非並非並非該名獲授權人士。因此，即使獲授權人士去世、失蹤、

未能履行責任，或基於其他原因遭公司終止授權，許可證或牌

照並不會在該等情況下自動失效。換言之，第 7 條現時採用的
字眼不會妨礙法人團體或合夥作為持牌人。第 7 條的用意只在
於在申請人是法人團體或合夥的情況下，增加一項發牌條件。



-  2  -

3 . 就第 5 (3 ) ( c )條訂明發出許可證／牌照不應違反公眾利益提供進
一步理據。

我們已在立法會 C B(2 )1 15 3 / 00 - 01 (0 2 )號文件向條例草案委員會
解釋“公眾利益”一詞的涵意。每宗申請各有其獨特情況，故

發牌當局須根據該等獨特情況考慮及處理有關申請。事實上，

其他發牌制度也訂有類似條文，例如《按摩院條例》(第 6 條 )  、
《應課稅品 (酒類 )規例》 (第 17 條 )、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 (第 9
條 )、《當押商條例》(第 5 條 )、《木料倉條例》(第 8 條 )  及《安
老院條例》 (第 10 條 )。

4 . 考慮重新草擬《卡拉 OK 場所 (發牌 )規例》附表 2 第 3 條的規
定，訂明處所的結構必須能夠承受達到令有關發牌當局感到滿

意的活荷載。

把荷載量的訂明要求，改為以成效表現作為衡量標準，困難不

大。不過，我們仍然認為在《卡拉 OK 場所 (發牌 )規例》草擬
本中把活荷載訂為 5 個千帕斯卡，是可取的做法，以便為卡拉
O K 場所經營者提供明確指引。

對於設計上能承受的外加荷載不少於 5 個千帕斯卡的 處所，從

結構方面來說，這些處所能夠承受卡拉 O K 場所正常運作的活
荷載。對於這類情況，即使經核准的間隔在牌照發出後有所改

動，當局亦無須再行查核處所的結構是否適合用作卡拉 OK 用
途，但如建議加高地台沙漿底層及／或加設實心間隔牆、魚缸

或其他重型設備和裝置，則作別論。

至於設計上能承受的外加荷載少於 5  個千帕斯卡的處所，經
者便須提供充分理據，證明處所在結構上適合用作卡拉 O K場
所。假如經核准的間隔在牌照發出後予以修改，則當局便須根

據經修改的設計重新查核處所在結構上是否適合用作卡拉 OK用
途。

5 . 說明執法機關在哪些情況下需要引用第 1 3 條所賦予的權力。

我們正就此詳細考慮，並會稍後回覆議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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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把第 19 條有關沒收作卡拉 OK 用途的器材及設備的規定與其他
類似的法律條文作一比較。

除了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 (第 435 章 )第 2 2 條關乎角子電視遊戲
機設備的條文、《危險藥物條例》 (第 1 34 章 )第 5 6 條關乎用於
與犯罪有關的物品的條文，以及《賭博條例》 (第 1 48 章 )第 2 6
條關乎賭博設備的條文外，訂明沒收規定的類似條文亦見於：

( a ) 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 章 )第 8 6 A 條涉及小販觸
犯的罪行：

“……  法庭除可判處其他刑罰外……  須即時命令沒收該
等設備或商品……  但如法庭發現有特別理由……  特別適
用於有關 案情，而 非特別適 用於有關 罪犯者， 則不在 此

限……  ”；及

( b ) 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》(第 390 章 )第 3 9 條涉及的罪
行：

“以下物品可予沒收—淫褻物品……  用以放映或顯示物
品的機器 或儀器； 或用以印 製物品的 印製本的 機器、 電

版、工具、用具、攝影軟片或材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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